審計部南投縣審計室114年度稽察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暨所轄鄉鎮市公所採購執行常見缺失彙整表
	辦理階段
	缺失態樣
	違反法令規定

	前置作業階段
	未確實於工程發包前完成建造執照、水土保持計畫、取得用地及使用地變更等前置作業，延誤工程發包及完工時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02年7月17日工程企字第10200254590號函；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第4點

	預算書編列階段
	部分應以工程管理費支用項目，不當納入工程合約發包而以工程款列支
	南投縣政府各機關學校工程管理費及行政作業費支用要點第3點第9款；工程會104年6月29日工程技字第10400194790號函

	
	工程設計階段未就瀝青混凝土刨除料妥善規劃使用方式，仍沿用已廢止規定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
	工程會113年2月29日工程技字第1130200141號、114年10月3日以工程技字第1140200888號等函

	
	部分工程預算書項目未檢附單價分析表，或未選用工程會各類別施工綱要規範，編列過於簡略
	南投縣政府加強工程委託技術服務廠商履約作業注意事項貳、一、(六)及貳、二

	
	工程預算書部分項目及內容編列欠覈實，多計工項數量或重複編列利管費用
	契約規定

	招、決標作業階段
	辦理相近期間、地點之同質性或年度經常性工程，分批以小額工程辦理採購，未考量採併案發包或開口契約方式辦理，涉有規避政府採購法等情事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臺幣10萬元)以下採購常誤解或錯誤態樣序號一(二)

	
	逕洽廠商辦理小額工程採購有集中特定廠商情形
	工程會98年7月24日工程企字第09800330080號函

	
	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小額工程採購未優先洽詢原住民廠商承攬意願即逕洽非原住民廠商承攬施作
	工程會91年11月12日工程企字第09100494360號函；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之1；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99年3月3日原民衛字第09900131211號函

	
	得標廠商將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涉有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
	政府採購法第65條第1、2項；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臺幣10萬元)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序號二(六)

	
	採購材料指定特殊尺寸及型式，涉有規格限制競爭情事
	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2項；行為時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三

	
	未將營建剩餘有價料(如工程剩餘土石方、鋼筋)以編列殘值或標售等方式處理
	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工程預算書編列原則第6點第4款

	
	辦理採購未經事前簽辦核准即通知廠商先行履約
	工程會訂定「採購業務」作業程序說明表之控制重點一(一) 5；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小額採購作業要點第6點第1款

	履約管理階段
	工程基本資料及結算資料未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4點

	
	工程未依契約圖說規定辦理，施工數量短少或規格不符
	契約規定

	
	設計單位未覈實辦理測設作業致須辦理變更設計，機關亦未確實追究設計錯誤之疏失責任
	契約規定

	
	施工廠商品管人員於部分施工期間跨越其他標案執行職務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4點；南投縣政府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5點

	
	施工廠商未於特定施工項目之施工期間設置足額技術士
	營造業法第33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標準表

	
	材料試驗報告不全，或未依規定期限及項目辦理材料送審，或送審設備規格未符規範規定，仍予審查合格同意使用
	契約規定

	
	工程預計完工時程已較預定進度延遲，或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工
	提報計畫書；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第8點

	結算驗收階段
	1、 未依廠商所送竣工書圖文件覈實辦理驗收，致有實際施作項目與估價單及竣工資料不符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臺幣10萬元)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序號二(十二)

	
	辦理工程驗收作業時程冗長，行政效率不彰，影響政府施政效能
	契約規定

	維護管理階段
	2、 部分學校操場跑道損壞久未修復
	工程會95年11月8日工程企字第09500434010號函

	
	3、 排水渠道加蓋後經毗鄰地主回填土方及設置圍籬占用
	南投縣縣有土地被占用處理辦法第2條


PAGE  
第3頁


